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届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周五）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张飞飞、汤大举、张海平、吴优福、邱先浩、朱

昭明董事，许昌明、阮应国、程光杰独立董事分别以书面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

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七日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安徽省第一批规范化改制的上市公司之

一，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文件批准和中国证监会同意，由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安徽省

电力开发总公司）作为唯一发起人，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成立，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名称为“皖能电力”，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３

。 公司主营电力业务开发、建

设和运营。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相

关要求，公司成立了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内部控制领导小组组长由董事长张飞

飞担任，各位董事、监事为领导小组成员；内部控制工作小组组长由总经理施大福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为工作小组成员；公司审计法务部行

使监督职能，负责对内部控制体系运行状况实施监督。

二、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计划

序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１

按照要求披露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现状，全面对《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进行梳

理、修订。进一步扩大内部控制实施的范围，结合现状，全面梳理风险，

编制风险清单。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制定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审查《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以及政策、制度等执行情况，查找内部

控制缺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落实缺陷整改工作，包括调整机构设置和流程、修订政策及制度、调配

人员。

全年

６

检查整改效果。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三、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序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１

编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开展年中、年末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评价工

作。 确定纳入自我评价范围的子公司和业务流程，确定评价工作的具

体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

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底稿。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对发现的缺陷进行评价，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同时提出整改建议，编

制整改任务单。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根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评价结果

进行考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５

按照要求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全年

四、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序号 工作任务 完成时间

１

按国家相关要求，确定将聘请进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

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按照要求，向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汇报，对外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4

月

7

日 星期六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临

2012-01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志丹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获开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分别收到：

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榆林监管分局《关于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业及董事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榆银监复

[2012]16

号），同意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并核准《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核准其业务范围、核准

董事长、董事、监事长、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地址为榆林市肤施路西二路什字西北角。

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延安监管分局《关于志丹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延银监复

[2012]16

号），同意志丹民生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业并核准《志丹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核准其业务范围、核准董事长、

董事、监事长、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志丹民生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营业地址为志丹

县三马路东侧

D

座。

有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8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7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临

2012-01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2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提案》， 同意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5,000

万元（含原有授信），期限

1

年，由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东

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31

亿股股权质押，并以东方

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辽宁省大连开发区赤峰街

21

号

-A2-2

、

21

号

-B

、

21

号

-A3-4

三

处工业用途房产 （房产证号： 大房权证开字第

A19883

、

A19884

、

A19885

号、 建筑面积合计

22373.68

平方米）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大开国用（

2005

）字第

0562

号，面积

10303

平方米）抵押。授信品种包括同业拆借、票据转贴现。本次授信利率主要依据市场原则确

定，与本公司其他同业客户执行相同的标准。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本公司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5,000

万元后，东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本公司授信总额将达到

9.5

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资本净额

比例为

0.55%

，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0.71%

，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

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2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提案》， 同意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5,000

万元（含原有授信），期限

1

年，由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东

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31

亿股股权质押，并以东方

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辽宁省大连开发区赤峰街

21

号

-A2-2

、

21

号

-B

、

21

号

-A3-4

三

处工业用途房产 （房产证号： 大房权证开字第

A19883

、

A19884

、

A19885

号、 建筑面积合计

22373.68

平方米）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大开国用（

2005

）字第

0562

号，面积

10303

平方米）抵押。授信品种包括同业拆借、票据转贴现。 本次授信利率主要依据市场原则确

定，与本公司其他同业客户执行相同的标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6.2%

股权的

控股子公司，于

1994

年

2

月

26

日正式成立，现注册资本

5

亿元。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银监会黑龙江监管局签发的金融许可证。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吕廷福，经营范围包括：对成

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

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

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

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银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1

年

9

月，公司总资产为

152,322

万元，总负债为

100,279

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

52,043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84

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5,000

万元（含原有授信），期限

1

年，由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东方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31

亿股股权质押，并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辽宁省大

连开发区赤峰街

21

号

-A2-2

、

21

号

-B

、

21

号

-A3-4

三处工业用途房产（房产证号：大房权证开

字第

A19883

、

A19884

、

A19885

号、建筑面积合计

22373.68

平方米）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编号：大开国用（

2005

）字第

0562

号，面积

10303

平方米）抵押。

定价政策说明： 本次授信利率主要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同业客户执行相同

的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5,000

万元（含原有授信

额度）关联事项符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

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7

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2

临

-009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电机

入围“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

推广目录（第四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获悉

,

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的

第四批

"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

高效电机推广目录中， 公司功率范围

355KW≤

额定功率

≤

25000KW

的

1778

个型号的高效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范围

0.55KW≤

额定功率

≤315KW

的

9

个稀土永磁电动机入围了第四批推广目录。 至此，公司共有

3110

个高压高效电机及

9

个

稀土永磁电机入围了国家

"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

推广目录。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09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江苏

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6

日

14: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4

月

5

日

-2012

年

4

月

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6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5

日

15:00

至

2012

年

4

月

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益源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42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80,146,8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6326%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5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71,890,5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374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有

137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8,256,3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586%

。

2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周峰、孙

宪超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其中议案

2

、 议案

3

、议案

7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第

2

项、第

3

项、第

6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具体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73,871,33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700%

； 反对

5,929,2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80%

；弃权

34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1%

。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孙益源、邱卫东、吴强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51,127,

368

股。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11,9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61%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

。

2.2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11,9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61%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

。

2.3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11,9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61%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

。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14,0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133%

；弃权

7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5%

。

2.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23,2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450%

；弃权

6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8%

。

2.6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11,9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61%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

。

2.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赞成

22,753,2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068%

； 反对

6,191,7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365%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

。

2.8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11,9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61%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

。

2.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6,211,93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061%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7%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孙益源、邱卫东、吴强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51,127,

368

股。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3,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72%

； 反对

5,589,03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96%

；弃权

697,3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2%

。

4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4.1 KYN 2812 ~40.5 kV

中置式程序智能化系列开关设备扩产技改项目

表决结果： 赞成

73,881,73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829%

；反对

5,339,2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618%

；

弃权

925,8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53%

。

4.2

智能化节能型系列变压器扩产技改项目

表决结果： 赞成

73,881,73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829%

；反对

5,339,2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618%

；

弃权

925,8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53%

。

4.3

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 赞成

73,881,73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829%

；反对

5,339,2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618%

；

弃权

925,8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53%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73,859,43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51%

；反对

5,359,4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870%

；

弃权

927,9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79%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南通创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孙益源、邱卫东、吴强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为

51,127,

368

股。

表决结果： 赞成

22,732,0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338%

； 反对

5,361,53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756%

；弃权

925,8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06%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73,859,43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51%

；反对

5,359,4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870%

；

弃权

927,9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79%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周峰、孙宪超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苏永证字

(2012)

第

037

号《江苏永衡

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六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600309

公告编号：临

2012-11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9

：

30

在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多媒体会议室召开。 参加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17

人，代表股份数额

1,126,619,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0%

，符合《公司

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就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各项提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2,162,334,720.00

股为基数，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6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分配利润总额为

1,297,400,832.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1,102,

607,981.06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24,523,07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

005

股的

99.81%

；反对票

2,095,933

股；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2

年投资资金支出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为本公司审计服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股东，对本项议案申请了回避表决，其他股东表决

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

34,738,6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34,738,688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1,124,523,07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

005

股的

99.81%

；反对票

2,095,933

股；弃权票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126,619,00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126,619,005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亮律师、 穆慧明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该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391

证券简称：成发科技 编号：临

2012-009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上午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等重要事项， 与本次会议相关的公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1

日。 为避免重大信息提前泄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4

月

9

日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停牌两天，

4

月

11

日复牌。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199

证券简称：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7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收到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李庆跃先生（持有

30,785,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38 %

）、吴宗泽先生（持有

5,83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2%

）、池旭明先生（持有

5,83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2%

）提交的《关于部分变更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的追加提案的函》，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关于部分

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提出的增加临时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述增加临时提案情况，公司对

2012

年

3

月

15

日发布的《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即

"

原通知

"

）进行了补充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追

加提案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2025

）。

除上述情况以外，本次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6

日

10

：

00

（二）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庆跃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七）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17

人，代表股份

67,880,9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3.76%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梁瑾、卢胜强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的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浙江金轮机电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部分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7,880,92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十）独立董事在大会上宣读了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分别详见

2012

年

3

月

15

日、

2012

年

3

月

2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

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七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公告编号：

2012-015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

1

、召集人：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162

号华城国际北楼

28

层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10:00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志程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8,

556,8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57,066,517

股的

52.81%

。

公司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独立董事裴亮先生、袁新文先生因出差未能出

席，委托独立董事胡宝珍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

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独立董事胡宝珍女士向大会作《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裴亮先生、

袁新文先生委托胡宝珍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做《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而引起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等

相关事宜，具体内容：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增加公司注册

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同意

188,556,81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胡宝珍女士向大会作《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裴亮先生、

袁新文先生委托胡宝珍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做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2011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对公司进行现场调

查情况、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明锋、周梦可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391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5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划购买生产经营用地的议案》，拟在江苏省如东县洋口化学

工业园购买生产经营用地，用于未来生产经营及新产品生产线等的建设。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长青农化南通有限公司参与土地竞标， 成功竞得位于江苏省如东

县洋口沿海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宗地编号为

G1112-1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并与如东县

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3206232011CR0168

。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11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8

）。

2012

年

3

月

22

日，公司收到由如东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

用证主要内容如下：

一、编号：东国用（

2012

）第

510015

号

二、土地使用权人：江苏长青农化南通有限公司。

三、座落：沿海经济开发区化工园二期

4-1

号地块（通海一路西侧、海滨三路北侧）。

四、地号：

16-01-

（

001

）

-264

。

五、地类（用途）：工业用地。

六、使用权类型：出让。

七、终止日期：

2062

年

03

月

21

日。

八、使用权面积：

283821

平方米，其中，独用面积

283821

平方米。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编号：

2012-

临

010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6

日以现

场投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会议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4

：

00

时开始、本公司会议

室

4

、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

224,225,6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25,100,000

股的

52.75%

。

5

、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交大会的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二

○

一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4,225,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二

○

一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4,225,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二

○

一一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24,225,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二

○

一一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24,225,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二

○

一一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二

○

一二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4,225,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二

○

一一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拟定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2011

年度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5,264,930.57

元，加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28,525,101.37

元，减当年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5,683,684.45

元、对股东的分配

8,580,000.00

元

后，可供投资者分配的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99,526,347.49

元。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1

年末总股本

425,100,000.00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

0.6

元（含税）现金股利，转增

4

股，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5,506,000.00

元。实施后总

股本为

595,140,000.00

股，增加

170,040,000.00

股。

授权董事会根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实际审议结果及实施情况，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224,225,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二

○

一二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100,625,61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3

月

1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http://www.sse.com.

cn

）上的《关于二

○

一二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2-

临

006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二

○

一二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以及公司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8

亿元

（含流动资金借款、项目借款、并购借款及冠龙子公司借款），在取得授信额度的期限内，进行

授信额度内的借款，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此总额度内，根据实际情况向具体商业银行申

请对应授信额度。

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以及资产抵押（含存货、房产、地产及其他资产），冠龙子公司借款

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并由母公司冠豪高新提供担保。

授权公司总经理黄阳旭先生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224,225,61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钟节平律师、马宏继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四月七日


